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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109 年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甄選簡章  109.12.15 

 

一、 甄選目的：為遴選具備英語或是越南語溝通能力的學生，參加教育

部「新南向學海築夢」計畫，補助學生至新南向國家(越南)實習。 

二、 有關選送生參與此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的權利與義務，請務必閱讀

計畫網站所公告的「109 教育部鼓勵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

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」。  

三、 本計畫實習活動規劃： 

計畫名稱：109 新南向學海築夢峴港實習計畫   

執行系所/計畫主持人：國際企業系林靖中教授 

預計實習地點/機構：越南峴港 Danang/Belle Maison Parosand Danang 

Hotel 以及 Royal Lotus Hotel Danang 

預計實習期間：2021/8/1(日)‐9/1(二)(含出返國 2 天，共計 32 天) 

活動內容：1、實習工作(前台接待、餐飲部門、會議展覽執行)；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、越南歷史文化學習與參訪 

經費說明： 

1. 經費來源：教育部補助款與學校配合款 

2. 所獲補助經費用於支付機票、實習訓練課程與住宿費用、簽證、

保險、機場接駁等費用。另於出發前提供約 10,000元的生活費用

(補助金額以最後計劃核定為準)，實習生可自由使用。 

3. 學生錄取後必須先繳交活動保證金 8,000 元，若因個人因素臨時

無法前往者，須扣除機票退款、保險、簽證等已支出費用後，餘

款退回。學生完成實習結束後，無息退還給參加同學。 

4. 實習機構不支給實習津貼，實習期間所需費用不足部分，須由個

人自行負擔。 

 

四、 甄選資格： 

1. 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者。 

2. 須為實習職位專長的相關科系大學部二、三年級或碩士班一年級

學生。 

3. 具備多益TOEIC（聽力+閱讀）成績550分以上或相當於多益TOEIC

成績550分之其他語言檢定證明。或是具有越南語流利口說能力

者亦可。 

https://www.studyabroad.moe.gov.tw/new/data/sample/form_10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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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優先錄取符合資格之越南新住民第二代。 

 

五、 遴選標準： 

1. 語言能力60%：英語成績、越南語以及其他語言能力 

2. 個人能力40%：含個性、課外表現、參加動機等 

 

六、 時程(得視實際需要調整，請隨時查閱國企系網頁公告) 

1/1(五)  開始報名，須至報名系統完成網路報名(報名系統由此去)   

1/5(二)  中午12點10分，國企系S507教室辦理計畫說明會，說明活動

內容與選送生的權利義務。 

1/29(日)  網路報名截止，得視報名情形提早截止報名。 

2/1(一)  通知遴選結果(正取 4 名與備取若干名)。 

2/5(五)  繳交保證金 8,000 元期限，未準時繳交者視同放棄錄取資

格，將直接通知備取同學遞補。 

七、 選送生義務：請見簡章第二點有關教育部補助要點的規定，並且需

準時完成實習心得報告。 

八、 若全球 COVID‐19 疫情在 2021 年第二季尚未能緩解、出入國境仍受

檢疫管制時，最遲在 2021 年 5 月底前會決定是否取消實習。若因疫

情關係無法成行，已支出的相關作業費用(例如機票刷卡手續費、機

票退票費用)因為無法向教育部核銷，須由同學自行負擔。無法接受

者，請勿報名參加，以免產生不必要的爭議。 

九、 若因新冠肺炎導致 2021 年暑假無法成行，此次錄取的同學若在 2022

年暑假仍符合參加資格，計畫主持人申請 2022 年暑假實習計劃時，

將優先列為參加同學。 

十、 對計畫有相關問題，可洽詢計畫主持人國際企業系林靖中教授，辦

公室 S508‐8，校內分機 5128，EMAIL: cclin745@stust.edu.tw。 

十一、 以上甄選說明若有需補充與調整之未盡事宜，將公告於國企系網

頁。 

 

https://forms.gle/S5Kog9n6K8gDPWxs9

